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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 ODF-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 

104年 6月 5日行政院院授發資字第 1041500700號函分行 

一、  為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政策及因應資訊平台、載具多元化趨勢，

便利民眾於網站下載政府資訊及政府機關間、政府與企業之資

料交換，推動相容性高、適用於各種作業系統及有利於長久保

存之開放性檔案格式；爰依據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五日行政院國

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第三十五次會議紀錄臨時動議決議辦

理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二、 開放性檔案之定義及格式： 

(一)開放性檔案，指使用者不需依賴特定文書商用軟體即能開啟之

檔案，如 ODF（Open Document Format，開放文件格式）、PDF

（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，可攜式文件格式）、HTML

（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，超文件標示語言）等檔案格式。 

(二)政府檔案文件流通，如為可編輯者，採用 ODF-CNS15251之文

書格式；如為非可編輯者，則採用 PDF之文書格式。 

三、 適用對象： 

(一)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(以下簡稱各機關)，得視業務需要訂

定相關作業規定。 

(二)學校及國營事業應配合各主管機關之執行計畫辦理。 

(三)直轄市政府及縣(市)政府(含所屬機關)得參考本計畫訂定實施

計畫，或準用本計畫規定。 

(四)推介總統府、行政院以外各院及所屬機關、議會與代表會及行

政法人，得參酌本計畫自訂推動計畫。 

四、 推動原則： 

(一)推動 ODF-CNS15251國家標準之文書格式。 

(二)循序漸進減低非 ODF-CNS15251文書格式應用。 

五、 推動策略： 

(一)分階段推動，以完備 ODF-CNS15251文書格式應用環境之採購、

訓練、諮詢管道為優先。 

(二)以為民服務及跨機關資料交換之文件為優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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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實施期程： 

(一)本計畫實施期程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十二月

三十一日止。 

(二 )第一年：各機關網站提供下載之可編輯文件應支援

ODF-CNS15251文書格式。 

(三 )第二年：各機關系統間、政府與企業之資料交換，以

ODF-CNS15251文書格式為主。 

(四)第三年：全面推動各機關使用可編輯 ODF-CNS15251 文書軟

體。 

七、 推動分工及期程：為使政府文書作業環境調適為以

ODF-CNS15251 文書格式為政府機關間、政府與企業或政府與

民眾間文件交換基準，各機關應視政策推動實際情形，規劃其

他具體可行作法，以落實推動執行（詳如附表）。 

八、 推動體制：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負責推動、協調及督考本計畫，

賡續定期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邀集行政院所屬相關部會召開推動

會議，負責整體規劃推動、協調各機關推動事宜及督考本計畫

之執行成效。 

九、 經費來源：執行本計畫所需經費，由各機關循預算程序編列相

關預算支應。 

十、 考核及獎勵： 

(一)各機關對於執行本計畫著有績效人員，從優獎勵。 

(二)為鼓勵各機關積極推動，由各機關訂定獎勵措施，獎勵推動績

效優良之機關及有功人員。 

(三)國家發展委員會得依年度推動結果，建議各機關對推動計畫相

關執行人員辦理獎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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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推動分工及期程 

機關 項目 完成期限 

國家發展委員會（含

檔案管理局） 

1.成立 ODF-CNS15251推動工作小組

（已完成） 

2.辦理推動 ODF-CNS15251說明會 

3.提供ODF-CNS15251技術及諮詢服務 

4.網頁規範修正(已完成) 

5.建立及推廣學習標竿 

6.政府公文電子交換可編輯之附件檔案

格式至少須有 ODF-CNS15251 

7.納入政府服務品質獎評核內容 

1.104年 2月 

 

2.104年 12月 

3.長期 

4.104年 3月 

5.104年 12月 

6.105年 6月 

 

7.長期 

教育部 
1.資訊開放格式列入資訊教育 

2.普及學校 ODF-CNS15251應用觀念 

1.長期 

2.104年 9月 

法務部 
協助各機關法律公文書文件轉換為

ODF-CNS15251格式 
長期 

經濟部 

（工業局） 

ODF-CNS15251需求列入文書軟體共

同供應契約 
104年 6月 

財政部 

（財政資訊中心） 
協助建立及推廣學習標竿 104年 6月 

勞動部 

(勞動力發展署) 

ODF-CNS15251納入相關文書軟體之

技能檢定 
105年 1月 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

會 
無障礙網頁檢測規範修正 104年 6月 

行政院主計總處 

透過計畫及預算審議之資源配置，推動

各機關導入符合 ODF-CNS15251之文

書編輯軟體 

長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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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 

1.政府系統轉入及轉出之可編輯文書須

支援 ODF-CNS15251格式  

2.全面安裝可編輯ODF-CNS15251文書

軟體及輔導應用 

3.深化為通用之電腦軟體應用 

1.105年 12月 

2.106年 12月 

3.長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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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 ODF-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 

總說明 

為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政策及因應資訊平台、載具多元化趨勢，便

利民眾於網站下載政府資訊及政府機關間、政府與企業之資料交換，

推動以相容性高、適用於各種作業系統及利於長久保存的開放文件格

式。 

開放文件格式(Open Document Format，ODF)是由資訊廠商組成

的 OASIS Open Office XML Format技術委員會所開發，是基於 XML

的標準化辦公應用文件格式。ODF 於二千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成為

ISO 與 IEC 國際標準，正式標準名稱為 ISO/IEC26300。該標準為國

際推動文件標準趨勢，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九十八年一月將該標

準訂為國家標準(CNS15251)，並於九十九年六月公告完整之我國

ODF 標 準 CNS15251-1 、 CNS15251-2 、 CNS15251-3( 統 稱

ODF-CNS15251)。 

為利政府文書作業環境調適為以ODF-CNS15251為政府各機關、

政府與企業、政府與民眾之文件標準，建構通用性、可攜性及易於流

通與保存的開放文件環境，爰訂定「推動 ODF-CNS15251 為政府文

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」，共計十點，其重點分述如下： 

一、 訂定目的及依據。（第一點） 

二、 開放性檔案之定義及格式。（第二點） 

三、 適用對象。（第三點） 

四、 推動原則、策略。（第四點、第五點） 

五、 實施期程。（第六點） 

六、 推動分工及期程。（第七點） 

七、 推動體制。（第八點） 

八、 經費來源。（第九點） 

九、 考核及獎勵。（第十點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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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 ODF-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 

規定 說明 

一、 為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政策及因

應資訊平台、載具多元化趨勢，

便利民眾於網站下載政府資訊

及政府機關間、政府與企業之資

料交換，推動相容性高、適用於

各種作業系統及有利於長久保

存之開放性檔案格式；爰依據一

百零四年一月十五日行政院國

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第三

十五次會議紀錄臨時動議決議

辦理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一、為配合便利民眾於網站下載政府

資訊及有利於長久保存檔案，推

動開放性檔案格式。 

二、鑑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將 ODF標

準訂為國家標準(CNS15251)，並

公告我國 ODF 標準，統稱

ODF-CNS15251，爰以此標準推

動。 

二、 開放性檔案格式說明： 

(一)開放性檔案，指使用者不需依賴

特定文書商用軟體即能開啟之

檔案，如 ODF（Open Document 

Format，開放文件格式）、PDF

（Portable Document Format，

可攜式文件格式）、 HTML

（ HyperText Markup 

Language，超文件標示語言）

等檔案格式。 

(二)政府檔案文件流通，如為可編輯

者，採用 ODF-CNS15251之文

書格式；如為非可編輯者，則

採用 PDF之文書格式。 

規定何謂開放性檔案格式及政府檔案

文件流通採用方式。 

三、 適用對象： 

(一)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(以下

簡稱各機關)，得視業務需要訂

規定本計畫適用之對象含行政機關及

學校、國營事業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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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相關作業規定。 

(二)學校及國營事業應配合各主管

機關之執行計畫辦理。 

(三)直轄市政府及縣(市)政府(含所

屬機關)得參考本計畫訂定實

施計畫，或準用本計畫規定。 

(四)推介總統府、行政院以外各院及

所屬機關、議會與代表會及行

政法人，得參酌本計畫自訂推

動計畫。 

四、 推動原則： 

(一)推動 ODF-CNS15251 國家標準

之文書格式。 

( 二 ) 循 序 漸 進 減 低 非

ODF-CNS15251 文書格式應

用。 

以 ODF-CNS15251 國家標準為推動

標的，並減低非國家標準之應用。 

五、 推動策略： 

( 一 ) 分 階 段 推 動 ， 以 完 備

ODF-CNS15251 文書格式應用

環境之採購、訓練、諮詢管道

為優先。 

(二)以為民服務及跨機關資料交換

之文件為優先。 

規定推動之優先內容。 

六、 實施期程：  

(一)本計畫實施期程自一百零四年

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十二月

三十一日止。 

(二)第一年：各機關網站提供下載之

可 編 輯 文 件 應 支 援

ODF-CNS15251文書格式。 

一、規定本計畫實施期程為三年，並

規定分年執行工作重點等。 

二、第一年以網站內容為主，目標以

各機關網站內容下載之可編輯檔

案須符合 ODF-CNS15251 文書格

式，非可編輯檔案則提供 PDF 文

書格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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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第二年：各機關系統間、政府與

企 業 之 資 料 交 換 ， 以

ODF-CNS15251 文書格式為

主。 

(四)第三年：全面推動各機關使用可

編輯 ODF-CNS15251 文書軟

體。 

三、第二年以機關交換相容性為重

點，政府各機關系統轉入及轉出之

可 編 輯 文 書 須 支 援

ODF-CNS15251文書格式，政府與

企 業 之 資 料 流 通 以

ODF-CNS15251文書格式為主。 

四、第三年全面推動，各機關全面安

裝可編輯 ODF-CNS15251 文書軟

體 ， 輔 導 應 用 並 加 強

ODF-CNS15251融入機關業務，強

化及推動 ODF-CNS15251 政策或

措施之規劃、執行與評估，以達成

實質推動 ODF-CNS15251 為政府

文件標準格式之目標。 

七、  推動分工及期程：為使政府文

書 作 業 環 境 調 適 為 以

ODF-CNS15251 文書格式為

政府機關間、政府與企業或政

府與民眾間文件交換基準，各

機關應視政策推動實際情

形，規劃其他具體可行作法，

以落實推動執行（詳如附表） 

規定各機關依附表所定分工及期程辦

理相關工作。 

八、 推動體制：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負

責推動、協調及督考本計畫，賡

續定期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邀集

行政院所屬相關部會召開推動

會議，負責整體規劃推動、協調

各機關推動事宜及督考本計畫

之執行成效。 

本計畫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負責整體推

動、協調及督導相關作業。 

九、 經費來源：執行本計畫所需經 本項經費由各機關自行編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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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，由各機關循預算程序編列相

關預算支應。 

十、 考核及獎勵： 

(一)各機關對於執行本計畫著有績

效人員，從優獎勵。 

(二)為鼓勵各機關積極推動，由各機

關訂定獎勵措施，獎勵推動績

效優良之機關及有功人員。 

(三)國家發展委員會得依年度推動

結果，建議各機關對推動計畫

相關執行人員辦理獎勵。 

本計畫敘獎由各機關自行辦理，國家

發展委員會得建議各機關從優獎勵。 

 



「推動ODF-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」第3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105年 1月 26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

地點：本會寶慶辦公區617會議室

主席：簡處長宏偉(莊副處長明芬代理)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宗熹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（如附簽到表）

一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

二、前次(第2次)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檢視︰(略)

三、報告事項：(略)

四、討論與意見交流︰(略)

五、會議結論：

(一)鑑於「推動 ODF-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」

(以下簡稱實施計畫)係自 104年 1月 1日實施，爰以該施行

日為基準日，各機關對外網站(係指不限定特定身分均可瀏

覽的網站)於計畫實施日起，提供之可編輯文件應支援 ODF

文書格式；至實施日前對外網站所上傳之可編輯文件，請各

機關評估使用者需求是否提供 ODF 檔案格式。請尚未完成

104年度工作項目之機關，於105年 6月儘速完成。

(二)本會於去(104)年 12 月 17 日函請各機關填復「推動 ODF-

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執行情形調查表」一案，尚有

部分機關仍未填復(行政院所屬3部會與4個縣市政府)，請

於本年2月底前回復，以利彙辦。

(三)經濟部工業局辦理之「ODF訓練及諮詢共同供應契約上架」

作業，請於本年3月底前完成。

(四)有關人事、主計及政風等相關共用資訊系統，倘涉及系統功

能轉出格式龐雜、有法令限制或需跨機關協調者，請規劃以

專案方式，設定階段性指標，漸次完成本計畫目標。

(五)請主計總處訂定各機關採購商用文書軟體比例，並請納入計

畫審議辦理，逐年降低文書軟體採購費用，使政府資源更有

效運用。

(六)有關實施計畫105年度及106年度工作項目與推動進度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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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 工作項目 105/6 105/12 106/6 106/12

105

政府系統轉入及轉出之可編

輯文書須支援 ODF-CNS15251

格式

50% 100% - -

106

全 面 安 裝 可 編 輯 ODF-

CNS15251 文書軟體及輔導應

用

25% 50% 75% 100%

請各機關妥善規劃執行進度，衡酌資源調配，每半年提報執

行進度。

(七)請檔案管理局評估 e-client 程式自動計算發文附件檔案格

式為ODF格式數量之功能，俾利各機關追蹤推動 ODF文件格

式交換成效。

(八)為協助推動ODF政府文件標準格式，本會備有各項配套支援

服務，包括問題諮詢、檔案格式轉換與訓練課程等，請善加

運用；另各機關如需人力協助，本會刻正辦理一般替代役之

資訊役需求調查，請於本年 2月 3日前洽本案承辦同仁(蔡

助理設計師，02-23165300#4997，jhtsai@ndc.gov.tw)申請。

(九)為建立標竿學習與推動典範，請以下機關於下次工作會議分

享推動經驗：

1.請銓敍部說明提供公務員及人事人員下載之檔案格式轉換情

形。

2.請勞動部說明「ODF-CNS15251納入相關文書軟體之技能檢

定」執行情形。

3.請教育部說明「普及學校 ODF-CNS15251 應用觀念」之作法，

並分享所屬國中、小教學所使用之文書軟體現況。

六、散會（中午12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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